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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

 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包括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保

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平安”）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

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,070,663,811 股（含

1,070,663,811 股）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 股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非公

开发行”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。其中中国平安拟用现金认购本

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数量的 45%-50%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已由 2014 年

7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规规定，本次

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构成重大事项，中国平安作为公司的关联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

行普通股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，独立董事需根据该等法规的要求就该重大事项

和关联交易发表专项意见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经

审慎分析，发表如下专项意见： 

一、本次发行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

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

的，符合公司的利益。 

二、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

价的 95%，即不低于 9.34 元/股。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，若公司

发生权益分派、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、除权行为，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

将作相应调整，发行数量也将随之进行相应调整（如需）。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

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，按照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

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。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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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。本次

发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董事会会议

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章程

的规定，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本次发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届时，公司

将向普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，充分尊重和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四、中国平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构成公司关联交易。根据平等互利

原则，中国平安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普通股认购协

议，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，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

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，认购比例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5%-50%。本次关联交易条

件公平、合理，认购协议的条款及签署程序合法合规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

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所涉相关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

决策程序符合有关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

交易所涉相关事项时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（此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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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独立董事意

见函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公司独立董事： 

马林、储一昀、王春汉、王松奇、韩小京 

 

 

2014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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